
1 0 0
臺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法人信託作業客服部(原代理部)

台北市中正區地址：重慶南路一段八十三號五樓（中國信託重慶大樓）

電話：（０二）二三六一三０三三（代表線）

股東 台啟
(無法投遞時，免退回)

國 內

郵 資 已 付

台北郵局許可證
台北字第1 3 3 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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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七日上午十時
地 點：台南市健康路一段二九七號本公司大禮堂
出 席：出席股東連同委託代理人代表股份總數一七六、五五五、○二○股，佔本

公司已發行普通股股份總數二六四、四七三、六八四股之六六‧七六％。
列 席：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 黃會計師李松

林祈福法律事務所 林律師祈福
主 席：鄭董事長寶清 記錄：蔡英秀
主席宣佈開會：報告出席股份總數已達法定數額，宣布開會。
主席致詞：（略）
報報告告事事項項：：
一、案由：本公司九十三年營業報告。 （董事會提）
說明：九十三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錄，敬請鑒核。

二、案由：監察人查核本公司九十三年度決算報告。 （董事會提）
說明：
（一)本公司九十三年度決算表冊，業經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王茂霖、李

季珍會計師查核簽證，連同營業報告書復經監察人查核完竣。
（二)監察人查核報告書請參閱附錄。

三、案由：報告本公司辦理資產減損事宜。 （董事會提）
說明：
（一)辦理依據：依據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十五號「資產減損之會計處理

準則」之規定辦理。
（二)經依規定評估，其評估結果經會計師核閱後，應認列之資產減損金額

為一億零七百五十三萬四千三百零七.五五元，並已提報董事會以「減
損損失」科目列帳。

承承認認事事項項：：
一、案由：本公司九十三年度營業決算表冊，提請 承認。 （董事會提）
說明：
（一)本公司九十三年度決算表冊（包括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

動表及現金流量表），業經董事會通過及經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會
計師王茂霖、李季珍查核簽證完竣，連同營業報告書復經監察人查
核，並出具書面查核報告在案。

（二)本公司九十三年度財務報表及會計師查核報告（請參閱附錄）。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承認。

二、案由：本公司九十三年度營業決算盈餘分派案，提請 承認。 (董事會提）
說明：本公司九十三年度經會計師查核完竣之稅後淨利十億三千零二十五萬六千

五百四十六．九一元，加計本年度期初累積盈餘七億四千七百零三萬六千
一百七十三．八九元，可供分配盈餘計十七億七千七百二十九萬二千七百
二十．八○元，經依本公司章程第三十五條及有關法令規定分派如後附盈
餘分配表（請參閱附錄）。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承認。
討討論論事事項項：：
一、案由：九十三年度盈餘轉增資案，提請 公決。 (董事會提）
說明：
（一)本公司九十三年度盈餘分配已擬訂原股東每股配發股票股利新台幣0.3

元計七千九百三十四萬二千一百元，及提撥新台幣五千六百八十七萬六
千零六十元作為員工紅利(發放新股)，兩者共計一億三千六百二十一萬
八千一百六十元撥充資本並發行新股一千三百六十二萬一千八百一十六
股，每股面額10元。

（二)原股東按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所載持股，每仟股無償配發三十股，本次
增資發行之股票均為記名式普通股，其權利義務與已發行股份相同。不
足一股之畸零股，得由股東於配股基準日起五日內，逕向股務代理機構
登記辦理併湊，其放棄併湊或併湊不足一股之畸零股，按面額折付現
金，並由本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認購之。

（三)本次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二十七億八仟零九十五萬五仟元(登
記資本總額為 80億元)，發行之新股俟提報股東會決議通過並報請主管
機關核准後，授權董事會另訂配股基準日，依規定辦理除權事宜。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其其他他議議案案及及臨臨時時動動議議：：略略
散散 會會：議畢，主席宣布散會。

主主席席：鄭寶清 記記錄錄：蔡英秀
附錄：

臺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九十四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